
 

 

14 特殊程序--14.1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14.1.2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有

诉讼原则 

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追诉过程中，除应遵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外，针对未成人案件的特点，还

应贯彻以下原则： 

一、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原则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54 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

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44条也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教育、感化、挽救原则要求在司法人员在办理未成人案件中要正确处

理惩罚和教育的关系，要将教育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人员对未成

人要坚持攻心为主，象父母对孩子、教师对学生一样，针对其个人特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之认识

到自已行为的危害性，唤起其良知和悔罪意识，使其真正的认罪服法，重新做人。 

这一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人案件中既要注意查清事实，又要及时对未成人进行教育和感化。

教育、感化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要受到重视，要正确处理查清事实与教育、感化的关系。查清事实是正确

教育的基础，事实不清，就无法以理服人，难以针对性的开展教育。但也不能专注于事实本身而忽视教育

和感化。教育和感化是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原则。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感化要注意挖掘犯罪发生

的深层次根源，剖析未成人犯罪的根本动因，对症下药，深入进行心理教育，使其真正认罪服法，并能正

确对待将要面临的刑事处罚。 

贯彻教育、感化和挽救原则并不意味着对未成年人只重教育而忽视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同样对社会造

成了危害，对其依法予以处罚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忽视惩罚或不当的处罚难以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

严重后果，对教育、感化方针的贯彻是不利的。但这种处罚要遵循教育为主、处罚为辅为主的方针，可罚

可不罚的尽量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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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案处理的原则 

  分案处理是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实行的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主要目的是为了把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或未成年被告人与其他嫌疑人、被告人分开，尽量避免接触。中国这一原则是指对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实行诉讼程序分离，分别关押，分案审理，分别执行(表 14-1)。 

分案处理原则的运用领域 说        明 

诉讼程序分离 
指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或者犯罪有未成年人时，应当对未成年

人适用特别程序。 

分别关押 
指实施刑事诉讼中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时，应当将未成年人和成

年人分别羁押，以免未成年人受到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良感染。 

分别审理 指在审理过程中，只要不是必须合并的情形，都应当进行分案审理。  

分别执行 
指未成年人案件的判决、裁定在生效后执行时，未成年罪犯与成年罪

犯分开，不能放在同一场所，以防止成年人对未成年罪犯产生不良影响。  

表 14-1  中国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分案处理原则的运用领域  [周伟，2003] 

分案处理原则的依据是未成年人的特点，即未成年人思想还没有定型，若与成年人案件并案处理，同

监执行，容易使未成年人受到不良影响，不利于对其进行教育改造。这在实践中己有教训可循：一些未成

年人由于同案处理，同监执行而受成年罪犯的不良影响，恶习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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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未成年人依法享有特殊诉讼权利的原则 



 

 

 

   

  任何诉讼参与人都依法享有刑事诉讼法规定各项诉讼权利，这是中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未成

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特殊主体，除了享有做为一般诉讼参与人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

讼权利外，还享有一些特殊权利，包括：

  （1） 讯问和审判时合适成年人可以在场及提供帮助。《刑事诉讼法》第 28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

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

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这一规定，既是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诉讼权利，也是对其诉讼权利的一种特殊保障。

因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在讯问和审判时在场，可以稳定未成年人的情绪，有利于对其诉讼权利的保

护。虽然法律规定的是“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但是，作为对特殊主体的权利设定，应

当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解释。即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阶段，只要不妨碍查明案件事实，在讯问未成年犯

罪人时，公安司法机关应尽可能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在审判阶段，法院一般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2） 得到法律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 278 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

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这一规定，是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特殊保障。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未成年被告人由于自身的特点决定，很难有效地行使辩护权的。所以，法律要求在

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在

立法上保障了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3）《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44 条第 3款规定，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

法院的判决生效以前，不得取消其学籍。这不仅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而且体现了对其进行感化和教育的

方针。 

四、不公开审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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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第 285 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 18 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未成年人案

件实行不公开审理，考虑的是维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也考虑未成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防止公开审理对其

造成精神创伤而导致不利于教育改造的不良后果。因此，对未成年人案件审理不公开也是教育、感化、挽

救方针在刑事司法程序上的体现。但是，贯彻这一原则只是审理过程的不公开。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无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宣告判决都应当公开进行，但不得采取召开大会等形式。另外，根据《刑事

诉讼法》第 285 条的规定，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

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这是审判不公开的例外。 

五、全面调查的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不仅要调查案件事实，而且还要对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

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教育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

社会调查，必要时还要进行医疗检查和心理、精神病理的调查分析。全面调查的目的在于弄清未成年人及

其家庭有关人员的人格、素质、生活经历和所处环境，以便弄清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条件，为教育改造

选择最佳方案和确定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的方式和方法，以取得最佳的教育改造效果。 

全面调查要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实施，不能仅理解为法庭调查。从立案到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

的各个诉讼阶段，都要坚持全面调查的原则，作出各种决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

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协调与配合，以保障全面调查原则得到充分落实。社

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行

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

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及时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

查报告应随案移送，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办案和执行机关对未成年罪犯作出各种处理决定和进行个

别化教育矫治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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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还应当结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背景情况的社会调查，注意听取未成年人本人、法定代理人、

辩护人、被害人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应当注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是否存在成

年人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况。 

六、迅速简约的原则 

它包含迅速原则与简易原则两个方面。迅速原则指在诉讼进行的每个阶段，办理案件的侦查、检察和

审判人员都应当在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和保证办理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尽量迅速办理，不拖拉、不延误，减

少刑事诉讼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简易原则是指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认罪的轻微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在遵循法定程序和期限、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简化工作流

程，缩短办案期限，提高诉讼效率。 

推行简易原则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推行简易原则可以简化内部工作流程，缩短各个环节的办案期限，

但不能省略法定的办案程序。二是注意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三是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对于法律规定的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期限，不能缩短。简易原则的重

心是简化内部工作流程，仅适用于符合规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迅速原则和简易原则都旨在尽可能

缩短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滞留的时间，减少刑事诉讼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 




